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塞力

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力医疗”、“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就塞力医疗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22号）核准，公司于 2018年

6月 5日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26,853,709股，每股面值 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

民币 23.3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625,959,956.79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07,608,016.80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8年 6月 5日全部到位，

并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年 6月 5日出具的众环验

字（2018）010040号验资报告审验。

上述募集资金均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及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已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了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

实行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2018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投入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

已投入募集

资金
投资进度

扩大医疗检验集约化营销及服务业务规模项目（IVD） 38,808.83 21,924.79 56.49%



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SPD）业务 10,856.97 10,699.79 98.55%

补充流动资金 11,095.00 11,095.00 100.00%

合计 60,760.80 43,719.58 71.95%

三、本次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情况

（一）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本次拟终止 2018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为“扩大医疗检验集约化

营销及服务业务规模项目（IVD）”（以下简称“IVD集约化业务”），该项目

在部分募集资金升级调整后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3.88 亿元。截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金额 17,253.61万元（含利息）。

因体外诊断产品（IVD）行业政策发生变化，结合公司“IVD集约化业务”

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公司于 2023年 4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将“IVD 集约化业务”预计完成时间延期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2024年 12月 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议案》，将“扩大医

疗检验集约化营销及服务业务规模项目”预计完成时间再次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

公司持续评估市场环境，认为该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已发生变化，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为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决定终止使用募集资金建设此项目。

（二）终止原因

1、政策环境变化对项目可行性的影响

近年来，体外诊断试剂（IVD）集中采购政策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已基本

覆盖 IVD核心品种并涉及全国多个省市，相关产品价格因集采政策实施出现大

幅下降，行业整体利润空间受到显著压缩。同时，国家医保局自 2025年起正式

实施的《按病种付费医疗保障经办管理规程（2025版）》，推动 DRG/DIP 支付



方式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该政策通过将医疗费用与病种治疗标准直接关联，

促使医疗机构加强成本管控、优化诊疗流程，进而对医疗检验领域的支出形成系

统性约束。在此背景下，原募投项目所依赖的市场环境已发生根本性改变。

2、市场环境变化加剧项目实施风险

随着 IVD集采政策的常态化推进，2025年行业利润空间预计将进一步收窄，

相关产品的毛利率较项目规划初期已呈现显著下滑，导致项目原定的盈利预期难

以实现。与此同时，医疗机构在医保控费压力下，对设备采购的需求逐步转向轻

量化运营模式，原有业务模式中依赖大规模设备投入的策略已难以适应当前市场

价格体系。经审慎评估，若继续推进该项目，将面临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投资回

报周期延长等实质性风险。

3、公司战略调整的客观需要

基于对行业发展趋势的研判，公司积极推进 IVD 业务的价值链重构，通过

停止低效设备投入、建立动态成本评估机制等举措实施战略转型。在此过程中，

原募投项目的业务模式已无法有效契合公司轻资产运营的战略方向。终止该项目

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将资金优先用于提升精细化运营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集

采政策下的市场竞争环境，保障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募投项目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拟终止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剩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调整后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A）

募集资金累计投

入金额（B）

利息收入扣减手

续费净额（C）

剩余募集资金

（D=A-B+C）

扩大医疗检验集约

化营销及服务业务

规模项目（IVD）

38,808.83 21,924.79 369.56 17,253.61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长期经营发展规划，公司拟将终

止本项目后剩余募集资金 17,253.61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

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募投项目系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及自身发展经营战略所做出的

审慎决策，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公司将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优化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

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长期经营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本次终止募

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审

议情况

2025年 6月 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

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

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本事项尚需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